聖光神學院 學生停修課程申請辦法及申請表

(停修規定及注意事項：

1. 學生於學期加退選後已修習之課程，因特殊情形（學習效果不佳或其他個人因素…）而無法繼續修習課程，可於當學期第十週申請課程停修（逾期不予受理）。

2. 停修課程每學期以一科為限。惟「實習教育」課程不得申請停修。

3. 停修後之學分總數不得少於規定應修習最低學分數。修業最後一年或延長修業者，停修後至少仍應修習一個科目。

4. 學生因特殊原因不能修足該學期應修最低學分數者，須填寫申請書並詳細說明申請因由，經輔導老師及教務處主任同意核准後得酌減應修學分數。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在此限。

5. 每班申請停修人數不得超過該班修課人數之一半。

6. 停修課程仍須登記於該學期成績單及歷年成績表，於成績欄註明「停修」。停修課程之學分數不列入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，亦不影響成績總平均。

7. 依規定應繳交學分費之課程停修後，其學分費不予退還；未繳交者仍應補繳，否則不予辦理停修。

8.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經核准者，下學期不得申請獎學金。
9. 本辦法於2009年九月起實施。
(申請流程：

申請人親自填寫「停修申請表」；請於規定期限內，經輔導老師、任課教師、學務主任、教務主任簽章後，再繳回教務處核准，始完成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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